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65號

原      告  兆明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杜鎧兆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代理人    謝孟高律師

            施正峻律師

            賴奕霖律師

被      告  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游振雄 

訴訟代理人  陳銘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附表所示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台幣182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

如以新台幣546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就附表所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於民國109年3月31日

簽訂「員林市公所阿寶坑垃圾衛生掩埋場標租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下稱系爭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租

賃期間自109年2月21日至119年1月20日止，每年固定租金新

台幣(下同)90萬元，並以每年2期繳納（即半年1次）之方式

給付45萬元，並約定原告於簽約後12個月内即110年2月20日

止須完成標的及容量施作，然可延長1年之期限，惟若非可

歸責於原告之事由則不在此限。

  ㈡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於109年12月23日發函，要求原告須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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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相關規定取得主管機關同

意，被告公文函復無法提供原告所需資料，原告僅能自行向

彰化縣政府為後續申請作業。因原告標的及容量施作履約期

限將屆滿，被告於110年1月28日發函同意該標的及容量施作

期限展延1年至111年2月20日。而於111年2月20日期限將屆

滿之時，彰化縣政府仍遲未核發水土保持審核通過之函文，

原告於111年1月26日再度請求被告展延完工期限1年，被告

不同意再次展延，並要求原告支付懲罰性違約金，計算式為

逾履約期限，按每日1,000元金額計算懲罰性違約金，嗣後

原告提出各項行政申設辦理計畫改善方案，並經被告函復同

意逾期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

  ㈢上述逾期改善案時程即將屆滿之時，彰化縣政府仍未核可或

駁回水土保持計畫，使原告無法順利進行水土保持計畫之施

作。被告竟發函告知原告終止租約，並不發還200萬元履約

保證金，另要求原告給付土地租金315,489元及懲罰性違約

金31萬元。惟此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無法於逾期改善

時程内完成施工，被告終止租約，並請求賠償相關金額，已

侵害原告權利，而受有損害。

  ㈣先位部分：

　1.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款約定，若非可歸

責於乙方（原告）之事由，而未於期限内完成標的及容量施

作工程，甲方（被告）應不得任意終止租約，甲方應續予履

行租約之内容。被告係以原告未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規定

辦理，經被告定相當期限仍未辦理，主張終止租約。惟原告

111年3月29日函說明各項行政申設辦理期程即提及「三、承

上，因本公司刻正辧理彰化縣政府水土保持計畫相關審核申

請中，該權責單位尚未能確定完成日期，惟此本公司先行按

照接續之行政申設流程提出預計專案期程(詳如附件說

明），係預計於111年4月10日進行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

(施工預計90日曆天)…」等語，故所提交預計專案期程係以

預計彰化縣政府於111年4月10日前審核通過水土保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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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進行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為前提。原告於110年8月

3日檢送系爭土地水土保持計畫至彰化縣政府，經彰化縣政

府以110年10月14日府水保字第1100365462號函請社團法人

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下稱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審查，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以111年4月21日函復彰化縣

政府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准予通過後，彰化縣政府遲至11

2年1月31日始核定水土保持計畫，致使原告遲遲未能進行水

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是原告無法完成標的及容量施作工

程， 係因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被告不得任意主張終止

系爭契約。依民法第230條、第423條規定，原告係因不可歸

責於己之事由，而致遲延給付，自不應負遲延責任。

　2.原告於完成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後，開始施作系爭工

程，預估僅需180個工作天完工，原告無法完工之原因係因

彰化縣政府遲未核定水土保持計畫，導致原告無法合法開始

施作。原告於開始施作本件太陽光發電系統，簽約後需先向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申請審查，原告於10

9年4月22日向台電公司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並聯審查申

請，台電公司於109年6月1日始函復原告審查通過。原告於1

09年5月25日已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3項行文至彰化縣政府審

核，經彰化縣政府於109年6月1日函復須變更租賃標的之土

地使用地類別，惟被告109年7月27日始函復完成土地使用地

類變更。原告於109年11月26日行文至彰化縣環保局，彰化

縣環保局至109年12月23日始函復原告開發系爭契約須依水

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取得彰化縣政府同意後始得

施作，此事實顯非兩造締約時所得預見。被告亦於109年12

月11日函復請原告辦理發電系統建置前各項許可之申請，然

原告後續辦理興辦事業計畫、水土保持計畫，因彰化縣政府

遲未核可或駁回，致無法施作而程序延宕，乃不可歸責於原

告，被告竟據此原因終止契約、沒收履約保證金，顯違反系

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亦有違誠信原則。爰依民法423條

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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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備位部分：倘認系爭契約業經終止而不存在（假設語氣，非

自認），然租賃物現已由被告占有使用，原告亦無債務不履

行情事，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履約保證金之退

還：至本契約期約結束後90日内，由乙方申請退還。」，為

此請求被告返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等語。

  ㈥聲明：

　1.先位聲明：①被告應將附表所示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②

請准宣告假執行。

　2.備位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②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兩造於109年2月21日簽立契約(原告起訴狀載為109年3月31

日並非事實)，原告依約應於110年2月20日完成標的及容量

之施作。期限屆至前，原告申請展延，被告同意依約延長1

年至111年2月20日。延長1年期限屆至前，原告於111年1月2

6日再度函請展延300日曆天至111年12月16日，被告於111年

2月14日以本案之簽約日(109年2月21日)及第一次展延函文

同意(110年1月28日)皆為COVID-19疫情發生之後，難謂不可

預見而不同意展延。被告於111年3月2日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

2項及第12條約定催告原告改善。原告於111年3月10日函復

預估辦理期程，並表示已逾111年2月20日之契約完工期限，

請被告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規定辦理(亦即原告同意依該

條規定每日支付1,000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然被告認原告改

善過於簡略，要求原告詳細述明改善期程內容及積極辦理施

設建置事證。原告遂再於111年3月29日函復說明各項行政申

設辦理期程、提出預計期程表明於111年12月27日完成台電

公司掛錶及併聯試運轉作業並再次表示已逾111年2月20日之

契約完工期限，請被告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約定辦理。被

告遂於111年4月22日函復同意逾期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

日，屆時仍未改善完成立即終止租約，履約保證金(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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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亦不予發還。被告前雖不同意原告展延，然依約通知原

告改善，原告提出具體改善時程後，被告亦同意逾期改善時

程至111年12月27日(甚至晚於原告111年1月26日函請展延30

0日曆天至111年12月16日)，然仍告知屆時如未改善完成立

即終止租約。被告已依約延長1年，延長1年後又同意原告改

善期限至111年12月27日，仍無法依約完成方終止契約，被

告自得依約終止系爭契約，系爭契約業已終止，原告先位請

求將承租土地交付使用收益，自無理由。

　㈡原告應證明其主張係非可歸責於其事由，導致未能於系爭契

約第4條約定期間完成太陽光電系統設置之事實。原告所指

疫情影響，依衛生福利部COVID-19防疫關鍵決策時間軸網頁

https://covid19.mohw.gov.tw/ch/sp-timeline0-205.htm

l，109年1月15日嚴重特殊性傳染性肺炎即列為台灣第五類

法定傳染病、1月15日即完成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三級開

設、1月21日台灣首例確診病例、2月2日中央即發佈高中職

以下學校延後2週開學。系爭契約於109年2月21日簽立為COV

ID-19疫情發生之後，原告對疫情難謂不可預見。再依系爭

契約時程1年屆至後予以展延1年至111年2月20日，展延屆至

後又給被告改善至111年12月27日，亦即已給原告2年又10月

7天之期限，原告仍無法完成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完成太陽光

電系統設置，難謂無可歸責事由。

　㈢否認原告稱事後始知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取得同意方可施作，非締約時所得預見之事實。依目前政府

電子採購網上財物出租查詢，仍可查詢到本件工程之招標資

料。依上開資料附加說明第5點「前項租賃標的清冊土地之

現況由投標人親至現場觀看，並自行評估是否得設置太陽光

電發電系統。投標人應於投標前親赴現場勘察，瞭解現有土

地現況，並洽詢台電公司彰化區營業處可併聯容量，且應詳

閱本須知、契約書草案及相關附件、投標、開標或得標後不

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抗辯。凡參與投標者，均視已對現況及招

標各項文件規定與內容確實瞭解，並同意遵守。」。再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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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工程投標須知第3點：標租範圍㈠載明員林市公所阿寶坑

垃圾衛生掩埋場之基地地號員草段361、363、364、365、36

6、367、372、373地號，使用分區均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

地類別均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共計29,798.54平方公尺，

地上密布雜木及牧草，地下為垃圾場。㈡如於建置過程有涉

及任何相關法規要求，需申請雜照、水土保持、興辦事業計

畫其他規範時，一律由得標廠商自行依循法規所規定之內容

申請進行，衍生費用一律由得標廠商自行負擔。㈣前項租賃

標的地點現況由投標人親至現場觀看。投標人應於投標前自

行赴現場勘察，瞭解現況，並應詳閱本須知、彰化縣縣管公

有房舍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契約書草案

及相關附件。投標、開標或得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抗

辯。凡參與投標者，均視已對現況及招標各項文件規定與內

容確實瞭解，並同意遵守。投標、開標或得標後不得以任何

理由提出抗辯。系爭工程位於員林市與芬園鄉之八卦山脈山

坡上，原告具太陽能電廠之建設、營造之設計與監造能力

(原告提供之服務建議書上之記載)，於投標前由相關招標資

料、投標須知、契約書草案及至現場勘查，即可知悉施工地

點位於山坡地保育區依相關法規會有水土保持、興辦事業計

畫之申請，對於應辦事項須於簽約後12個月內完成標的及容

量之施作(可延長1年)均有所預見，原告應有為審慎評估後

方而為投標。原告稱事後始知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

利用條例取得同意方可施作，非締約時所得預見，顯為事後

卸責之詞。

　㈣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兩造於109年2月21日簽立契

約，依約原告應於110年2月20日完成標的及容量之施作，縱

可延長1年，亦僅能延長至111年2月20日，原告於110年8月3

日始向彰化縣政府提出水土保持計畫審查，此時距至多延長

1年之期限111年2月20日僅剩6個月餘（尚不包含水土保持審

查之期程）。原告所提之水土保持計畫，彰化縣政府委託台

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審查，經該公會要求修正3次，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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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次審查方通過，審查期間逾6個月（110年10月14日至111

年4月21日），縱無彰化縣政府審查需釐清其他目的事業開

發案件位置重疊之問題，原告亦已逾原定契約之時程。故原

告於簽約後近1年6個月方提出水土保持計畫申請審查，自有

可歸責事由，原告辯稱事後始知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

育利用條例取得同意方可施作，非締約時所得預見，並非事

實。　　

  ㈤被告經2年又10月7天之期限仍無法依系爭契約第4條規定完

成太陽光電系統設置，遠逾契約所約定1年時間，被告自得

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約定終止契約，沒收

履約保證金，原告備位請求顯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三、爭點整理：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1.兩造約定原告向被告租賃掩埋場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租賃期間自109年2月21日起至119年1月20日止，每年租

金90萬元，原告已繳納履約保證金200萬元，兩造於109年2

月21日簽訂系爭契約。

  2.兩造約定原告於簽約後12個月內即110年2月20日止須完成標

的及容量施作（可延長1年），非歸責於原告之事由不在此

限。

  3.彰化縣環保局於109年12月23日發函要求原告須依水土保持

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規定取得主管機關之同意（卷第

35-36頁），原告於110年8月3日向彰化縣政府提出水土保持

計畫審查。

  4.被告於110年1月28日發函同意該標的及容量施作期限展延1

年至111年2月20日（卷第39頁）。

  5.原告於111年1月26日函請被告展延完工期限1年，被告於111

年2月14日函覆不同意再次展延（卷第43頁）。

  6.被告於111年3月2日催告原告改善，原告分別於111年3月10

日及111年3月29日函復改善事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7.被告於111年4月22日函復同意原告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

日（卷第49頁）。

  8.被告於112年1月9日發函終止系爭契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

不予發還（卷第51-2頁）。

  9.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以111年4月21日函復彰化縣政府建

議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准予通過(卷第55-56頁)，彰化縣政府

於112年1月31日核定水土保持計畫(卷第57頁)。

  ㈡本件爭點：

  1.系爭契約是否已終止？原告請求被告交付系爭土地使用有無

理由？

　2.原告請求被告發還保證金200萬元，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系爭契約日期記載為109年3月

31日），約定原告向被告租用系爭土地，租賃期間自109年2

月21日至119年1月20日止，約定原告於簽約後12個月内即11

0年2月20日止須完成系爭工程標的及容量施作，然可延長1

年之期限，原告已繳納履約保證金200萬元等事實，業據其

提出系爭契約（卷第23-34頁）、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

本、照片（卷第71-89頁）等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應

堪認真實。又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租賃範圍為附表編號1、3-

9等8筆土地，未記載附表編號2之361-1地號土地，惟契約記

載之361地號土地使用面積5326.26平方公尺，為361、361-1

地號土地合併計算面積，堪認原告承租範圍包括附表編號2

之361-1地號土地。

　㈡次查，被告於111年4月22日發函予原告，同意逾期改善時程

至111年12月27日，屆時仍未改善完成立即終止租約，履約

保證金(200萬元)亦不予發還。因原告未於期限內完成系爭

工程，被告於112年1月9日發函予原告終止系爭契約，履約

保證金200萬元不予發還等事實，有原告所提被告111年4月2

2日函、112年1月9日函等為證（卷第49、51-2頁），且為兩

造所不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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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按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乙方（原告）應以甲方（被

告）同意之標的及容量進行施作，最遲於簽約後12個月内完

成(可延長1年）。（非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第12條第1項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逕行終止契

約：1.乙方未依本契約第1、4、5條(其中任一條者)規定辦

理，經甲方定相當期限，催告乙方改善，而逾期未改善時

者，甲方立即終止租約。」。原告主張其係因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始未於期限內完成乙情，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兩造簽訂系爭契約後，彰化縣環保局於109年12月23日發函

要求原告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規定取得

主管機關之同意，原告於110年8月3日向彰化縣政府提出水

土保持計畫審查，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以111年4月21日

函復彰化縣政府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書准予通過，彰化縣政

府於112年1月31日核定等情，有彰化縣環保局於109年12月2

3日函（卷第35-36頁）、原告110年8月3日函（卷第404

頁）、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111年4月21日函(卷第55-56

頁)、彰化縣政府112年1月31日函（卷第57頁)可稽。

　2.本件經向彰化縣政府查詢原告申請案件作成准駁行政處分之

期間及相關規定，彰化縣政府113年3月20日函復說明「二、

…㈠依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14條規定『水土保持

申請書件之核定或審定，應自水土保持義務人繳交審查費之

日起30日內完成，必要時得予延長，…第一項之審查，如需

與環境影響評估及土地使用聯席審議者，其審查期限不受前

二項規定限制』，據此，水土保持計畫申請案件自申請之日

起算，其審核作業時間係視個案情況於無待釐清事項後才予

作成准駁行政處分。㈡…依據本案水土保持申請書委託審查

技術服務契約第7條規定之工作期程，『社團法人台中市水

土保持技師公會』應於本府委託審查函文之次日起15個工作

天內完成審查作業。另依據農業部（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9年9月15日農授水保字第0991872038號函所述，主管機關

將所受理水土保持申請書件委託相關機關、機構或團體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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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僅限於協助技術性審查之一般事務工作，受託單位所

為之審查意見及結論，僅函供委託機關參考，而最後准駁之

行政處分，仍由委託之主管機關為之。㈢…本案爰因於本府

收受『社團法人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建議本案水土保

持計畫准予通過之函文後，查旨揭該數筆地號土地尚與本府

其他目的事業開發案件位置重疊需釐清，故本案俟無待釐清

事項後才予作成准駁行政處分。」等語(卷第207-208頁)。

又依彰化縣政府113年6月27日函所附資料（卷第263-404

頁），於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111年4月21日通過後至彰

化縣政府於112年1月31日核定期間未見有何其他待審查資

料。

　3.再依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113年7月8日函所附審查往來

紀錄文件（卷第405-449頁），彰化縣政府係於110年10月15

日送達委託審查，該公會32個工作天始完成審查（卷第407

頁），已逾前述15個工作天。又彰化縣政府係於110年8月26

日通知原告繳費，於110年1月至8月委外各外審單位審查，

有前揭彰化縣政府函所附資料可稽（卷第389-401頁），上

開委外審查單位亦應於15個工作天完成審查，可認至遲於11

0年年底應可完成。則彰化縣政府於112年1月31日始核定水

土保持計畫，顯逾前述規定應自水土保持義務人繳交審查費

之日起30日內完成之日期甚久，其原因不論係因委外審查或

彰化縣政府核定作業所致，均可認係屬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

由。本件既符合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應於期限內完成之

除外事由，被告即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終止系

爭契約。

  ㈣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

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

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兩造間所訂系爭契約既未終

止，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

益，自屬有據。

　㈤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依民法第42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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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

先位之訴有理由，其備位之訴請求原告返還保證金200萬

元，即無裁判必要。　

五、原告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

之，並依職權酌定相當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羅秀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卓俊杰

附表

編號 土地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彰化縣○○市○○

段000地號

4384.79 全部

  2  彰化縣○○市○○

段00000地號

941.47 全部

  3 彰化縣○○市○○

段000地號

2978.16 全部

  4 彰化縣○○市○○

段000地號

2360.44 全部

  5 彰化縣○○市○○

段000地號

1000.59 全部

  6 彰化縣○○市○○ 1000.48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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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000地號

  7 彰化縣○○市○○

段000地號

1000.56 全部

  8 彰化縣○○市○○

段000地號

4846.29 全部

  9 彰化縣○○市○○

段000地號

11285.76 全部

備註：契約第1條記載361地號土地使用面積5326.26平

方公尺，為361、361-1地號土地合併計算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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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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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65號
原      告  兆明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鎧兆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代理人    謝孟高律師
            施正峻律師
            賴奕霖律師
被      告  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法定代理人  游振雄  
訴訟代理人  陳銘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附表所示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台幣182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546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就附表所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於民國109年3月31日簽訂「員林市公所阿寶坑垃圾衛生掩埋場標租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下稱系爭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租賃期間自109年2月21日至119年1月20日止，每年固定租金新台幣(下同)90萬元，並以每年2期繳納（即半年1次）之方式給付45萬元，並約定原告於簽約後12個月内即110年2月20日止須完成標的及容量施作，然可延長1年之期限，惟若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則不在此限。
  ㈡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於109年12月23日發函，要求原告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相關規定取得主管機關同意，被告公文函復無法提供原告所需資料，原告僅能自行向彰化縣政府為後續申請作業。因原告標的及容量施作履約期限將屆滿，被告於110年1月28日發函同意該標的及容量施作期限展延1年至111年2月20日。而於111年2月20日期限將屆滿之時，彰化縣政府仍遲未核發水土保持審核通過之函文，原告於111年1月26日再度請求被告展延完工期限1年，被告不同意再次展延，並要求原告支付懲罰性違約金，計算式為逾履約期限，按每日1,000元金額計算懲罰性違約金，嗣後原告提出各項行政申設辦理計畫改善方案，並經被告函復同意逾期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
  ㈢上述逾期改善案時程即將屆滿之時，彰化縣政府仍未核可或駁回水土保持計畫，使原告無法順利進行水土保持計畫之施作。被告竟發函告知原告終止租約，並不發還200萬元履約保證金，另要求原告給付土地租金315,489元及懲罰性違約金31萬元。惟此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無法於逾期改善時程内完成施工，被告終止租約，並請求賠償相關金額，已侵害原告權利，而受有損害。
  ㈣先位部分：
　1.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款約定，若非可歸責於乙方（原告）之事由，而未於期限内完成標的及容量施作工程，甲方（被告）應不得任意終止租約，甲方應續予履行租約之内容。被告係以原告未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規定辦理，經被告定相當期限仍未辦理，主張終止租約。惟原告111年3月29日函說明各項行政申設辦理期程即提及「三、承上，因本公司刻正辧理彰化縣政府水土保持計畫相關審核申請中，該權責單位尚未能確定完成日期，惟此本公司先行按照接續之行政申設流程提出預計專案期程(詳如附件說明），係預計於111年4月10日進行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 (施工預計90日曆天)…」等語，故所提交預計專案期程係以預計彰化縣政府於111年4月10日前審核通過水土保持計畫，而得進行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為前提。原告於110年8月3日檢送系爭土地水土保持計畫至彰化縣政府，經彰化縣政府以110年10月14日府水保字第1100365462號函請社團法人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下稱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審查，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以111年4月21日函復彰化縣政府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准予通過後，彰化縣政府遲至112年1月31日始核定水土保持計畫，致使原告遲遲未能進行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是原告無法完成標的及容量施作工程， 係因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被告不得任意主張終止系爭契約。依民法第230條、第423條規定，原告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致遲延給付，自不應負遲延責任。
　2.原告於完成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後，開始施作系爭工程，預估僅需180個工作天完工，原告無法完工之原因係因彰化縣政府遲未核定水土保持計畫，導致原告無法合法開始施作。原告於開始施作本件太陽光發電系統，簽約後需先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申請審查，原告於109年4月22日向台電公司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並聯審查申請，台電公司於109年6月1日始函復原告審查通過。原告於109年5月25日已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3項行文至彰化縣政府審核，經彰化縣政府於109年6月1日函復須變更租賃標的之土地使用地類別，惟被告109年7月27日始函復完成土地使用地類變更。原告於109年11月26日行文至彰化縣環保局，彰化縣環保局至109年12月23日始函復原告開發系爭契約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取得彰化縣政府同意後始得施作，此事實顯非兩造締約時所得預見。被告亦於109年12月11日函復請原告辦理發電系統建置前各項許可之申請，然原告後續辦理興辦事業計畫、水土保持計畫，因彰化縣政府遲未核可或駁回，致無法施作而程序延宕，乃不可歸責於原告，被告竟據此原因終止契約、沒收履約保證金，顯違反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亦有違誠信原則。爰依民法42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
  ㈤備位部分：倘認系爭契約業經終止而不存在（假設語氣，非自認），然租賃物現已由被告占有使用，原告亦無債務不履行情事，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履約保證金之退還：至本契約期約結束後90日内，由乙方申請退還。」，為此請求被告返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等語。
  ㈥聲明：
　1.先位聲明：①被告應將附表所示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②請准宣告假執行。
　2.備位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②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兩造於109年2月21日簽立契約(原告起訴狀載為109年3月31日並非事實)，原告依約應於110年2月20日完成標的及容量之施作。期限屆至前，原告申請展延，被告同意依約延長1年至111年2月20日。延長1年期限屆至前，原告於111年1月26日再度函請展延300日曆天至111年12月16日，被告於111年2月14日以本案之簽約日(109年2月21日)及第一次展延函文同意(110年1月28日)皆為COVID-19疫情發生之後，難謂不可預見而不同意展延。被告於111年3月2日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及第12條約定催告原告改善。原告於111年3月10日函復預估辦理期程，並表示已逾111年2月20日之契約完工期限，請被告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規定辦理(亦即原告同意依該條規定每日支付1,000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然被告認原告改善過於簡略，要求原告詳細述明改善期程內容及積極辦理施設建置事證。原告遂再於111年3月29日函復說明各項行政申設辦理期程、提出預計期程表明於111年12月27日完成台電公司掛錶及併聯試運轉作業並再次表示已逾111年2月20日之契約完工期限，請被告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約定辦理。被告遂於111年4月22日函復同意逾期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屆時仍未改善完成立即終止租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亦不予發還。被告前雖不同意原告展延，然依約通知原告改善，原告提出具體改善時程後，被告亦同意逾期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甚至晚於原告111年1月26日函請展延300日曆天至111年12月16日)，然仍告知屆時如未改善完成立即終止租約。被告已依約延長1年，延長1年後又同意原告改善期限至111年12月27日，仍無法依約完成方終止契約，被告自得依約終止系爭契約，系爭契約業已終止，原告先位請求將承租土地交付使用收益，自無理由。
　㈡原告應證明其主張係非可歸責於其事由，導致未能於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期間完成太陽光電系統設置之事實。原告所指疫情影響，依衛生福利部COVID-19防疫關鍵決策時間軸網頁https://covid19.mohw.gov.tw/ch/sp-timeline0-205.html，109年1月15日嚴重特殊性傳染性肺炎即列為台灣第五類法定傳染病、1月15日即完成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三級開設、1月21日台灣首例確診病例、2月2日中央即發佈高中職以下學校延後2週開學。系爭契約於109年2月21日簽立為COVID-19疫情發生之後，原告對疫情難謂不可預見。再依系爭契約時程1年屆至後予以展延1年至111年2月20日，展延屆至後又給被告改善至111年12月27日，亦即已給原告2年又10月7天之期限，原告仍無法完成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完成太陽光電系統設置，難謂無可歸責事由。
　㈢否認原告稱事後始知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取得同意方可施作，非締約時所得預見之事實。依目前政府電子採購網上財物出租查詢，仍可查詢到本件工程之招標資料。依上開資料附加說明第5點「前項租賃標的清冊土地之現況由投標人親至現場觀看，並自行評估是否得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投標人應於投標前親赴現場勘察，瞭解現有土地現況，並洽詢台電公司彰化區營業處可併聯容量，且應詳閱本須知、契約書草案及相關附件、投標、開標或得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抗辯。凡參與投標者，均視已對現況及招標各項文件規定與內容確實瞭解，並同意遵守。」。再依系爭工程投標須知第3點：標租範圍㈠載明員林市公所阿寶坑垃圾衛生掩埋場之基地地號員草段361、363、364、365、366、367、372、373地號，使用分區均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均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共計29,798.54平方公尺，地上密布雜木及牧草，地下為垃圾場。㈡如於建置過程有涉及任何相關法規要求，需申請雜照、水土保持、興辦事業計畫其他規範時，一律由得標廠商自行依循法規所規定之內容申請進行，衍生費用一律由得標廠商自行負擔。㈣前項租賃標的地點現況由投標人親至現場觀看。投標人應於投標前自行赴現場勘察，瞭解現況，並應詳閱本須知、彰化縣縣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契約書草案及相關附件。投標、開標或得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抗辯。凡參與投標者，均視已對現況及招標各項文件規定與內容確實瞭解，並同意遵守。投標、開標或得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抗辯。系爭工程位於員林市與芬園鄉之八卦山脈山坡上，原告具太陽能電廠之建設、營造之設計與監造能力(原告提供之服務建議書上之記載)，於投標前由相關招標資料、投標須知、契約書草案及至現場勘查，即可知悉施工地點位於山坡地保育區依相關法規會有水土保持、興辦事業計畫之申請，對於應辦事項須於簽約後12個月內完成標的及容量之施作(可延長1年)均有所預見，原告應有為審慎評估後方而為投標。原告稱事後始知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取得同意方可施作，非締約時所得預見，顯為事後卸責之詞。
　㈣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兩造於109年2月21日簽立契約，依約原告應於110年2月20日完成標的及容量之施作，縱可延長1年，亦僅能延長至111年2月20日，原告於110年8月3日始向彰化縣政府提出水土保持計畫審查，此時距至多延長1年之期限111年2月20日僅剩6個月餘（尚不包含水土保持審查之期程）。原告所提之水土保持計畫，彰化縣政府委託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審查，經該公會要求修正3次，經過數次審查方通過，審查期間逾6個月（110年10月14日至111年4月21日），縱無彰化縣政府審查需釐清其他目的事業開發案件位置重疊之問題，原告亦已逾原定契約之時程。故原告於簽約後近1年6個月方提出水土保持計畫申請審查，自有可歸責事由，原告辯稱事後始知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取得同意方可施作，非締約時所得預見，並非事實。　　
  ㈤被告經2年又10月7天之期限仍無法依系爭契約第4條規定完成太陽光電系統設置，遠逾契約所約定1年時間，被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約定終止契約，沒收履約保證金，原告備位請求顯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爭點整理：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1.兩造約定原告向被告租賃掩埋場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租賃期間自109年2月21日起至119年1月20日止，每年租金90萬元，原告已繳納履約保證金200萬元，兩造於109年2月21日簽訂系爭契約。
  2.兩造約定原告於簽約後12個月內即110年2月20日止須完成標的及容量施作（可延長1年），非歸責於原告之事由不在此限。
  3.彰化縣環保局於109年12月23日發函要求原告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規定取得主管機關之同意（卷第35-36頁），原告於110年8月3日向彰化縣政府提出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4.被告於110年1月28日發函同意該標的及容量施作期限展延1年至111年2月20日（卷第39頁）。
  5.原告於111年1月26日函請被告展延完工期限1年，被告於111年2月14日函覆不同意再次展延（卷第43頁）。
  6.被告於111年3月2日催告原告改善，原告分別於111年3月10日及111年3月29日函復改善事項。
  7.被告於111年4月22日函復同意原告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卷第49頁）。
  8.被告於112年1月9日發函終止系爭契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不予發還（卷第51-2頁）。
  9.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以111年4月21日函復彰化縣政府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准予通過(卷第55-56頁)，彰化縣政府於112年1月31日核定水土保持計畫(卷第57頁)。
  ㈡本件爭點：
  1.系爭契約是否已終止？原告請求被告交付系爭土地使用有無理由？
　2.原告請求被告發還保證金200萬元，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系爭契約日期記載為109年3月31日），約定原告向被告租用系爭土地，租賃期間自109年2月21日至119年1月20日止，約定原告於簽約後12個月内即110年2月20日止須完成系爭工程標的及容量施作，然可延長1年之期限，原告已繳納履約保證金200萬元等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卷第23-34頁）、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照片（卷第71-89頁）等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認真實。又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租賃範圍為附表編號1、3-9等8筆土地，未記載附表編號2之361-1地號土地，惟契約記載之361地號土地使用面積5326.26平方公尺，為361、361-1地號土地合併計算面積，堪認原告承租範圍包括附表編號2之361-1地號土地。
　㈡次查，被告於111年4月22日發函予原告，同意逾期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屆時仍未改善完成立即終止租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亦不予發還。因原告未於期限內完成系爭工程，被告於112年1月9日發函予原告終止系爭契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不予發還等事實，有原告所提被告111年4月22日函、112年1月9日函等為證（卷第49、51-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㈢按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乙方（原告）應以甲方（被告）同意之標的及容量進行施作，最遲於簽約後12個月内完成(可延長1年）。（非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不在此限)」、第12條第1項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逕行終止契約：1.乙方未依本契約第1、4、5條(其中任一條者)規定辦理，經甲方定相當期限，催告乙方改善，而逾期未改善時者，甲方立即終止租約。」。原告主張其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始未於期限內完成乙情，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兩造簽訂系爭契約後，彰化縣環保局於109年12月23日發函要求原告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規定取得主管機關之同意，原告於110年8月3日向彰化縣政府提出水土保持計畫審查，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以111年4月21日函復彰化縣政府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書准予通過，彰化縣政府於112年1月31日核定等情，有彰化縣環保局於109年12月23日函（卷第35-36頁）、原告110年8月3日函（卷第404頁）、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111年4月21日函(卷第55-56頁)、彰化縣政府112年1月31日函（卷第57頁)可稽。
　2.本件經向彰化縣政府查詢原告申請案件作成准駁行政處分之期間及相關規定，彰化縣政府113年3月20日函復說明「二、…㈠依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14條規定『水土保持申請書件之核定或審定，應自水土保持義務人繳交審查費之日起30日內完成，必要時得予延長，…第一項之審查，如需與環境影響評估及土地使用聯席審議者，其審查期限不受前二項規定限制』，據此，水土保持計畫申請案件自申請之日起算，其審核作業時間係視個案情況於無待釐清事項後才予作成准駁行政處分。㈡…依據本案水土保持申請書委託審查技術服務契約第7條規定之工作期程，『社團法人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應於本府委託審查函文之次日起15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作業。另依據農業部（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9年9月15日農授水保字第0991872038號函所述，主管機關將所受理水土保持申請書件委託相關機關、機構或團體代為審查，僅限於協助技術性審查之一般事務工作，受託單位所為之審查意見及結論，僅函供委託機關參考，而最後准駁之行政處分，仍由委託之主管機關為之。㈢…本案爰因於本府收受『社團法人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准予通過之函文後，查旨揭該數筆地號土地尚與本府其他目的事業開發案件位置重疊需釐清，故本案俟無待釐清事項後才予作成准駁行政處分。」等語(卷第207-208頁)。又依彰化縣政府113年6月27日函所附資料（卷第263-404頁），於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111年4月21日通過後至彰化縣政府於112年1月31日核定期間未見有何其他待審查資料。
　3.再依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113年7月8日函所附審查往來紀錄文件（卷第405-449頁），彰化縣政府係於110年10月15日送達委託審查，該公會32個工作天始完成審查（卷第407頁），已逾前述15個工作天。又彰化縣政府係於110年8月26日通知原告繳費，於110年1月至8月委外各外審單位審查，有前揭彰化縣政府函所附資料可稽（卷第389-401頁），上開委外審查單位亦應於15個工作天完成審查，可認至遲於110年年底應可完成。則彰化縣政府於112年1月31日始核定水土保持計畫，顯逾前述規定應自水土保持義務人繳交審查費之日起30日內完成之日期甚久，其原因不論係因委外審查或彰化縣政府核定作業所致，均可認係屬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本件既符合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應於期限內完成之除外事由，被告即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終止系爭契約。
  ㈣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兩造間所訂系爭契約既未終止，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自屬有據。
　㈤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依民法第42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先位之訴有理由，其備位之訴請求原告返還保證金200萬元，即無裁判必要。　
五、原告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職權酌定相當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羅秀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卓俊杰
附表
		編號

		土地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4384.79

		全部



		  2 

		彰化縣○○市○○段00000地號

		941.47

		全部



		  3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2978.16

		全部



		  4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2360.44

		全部



		  5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1000.59

		全部



		  6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1000.48

		全部



		  7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1000.56

		全部



		  8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4846.29

		全部



		  9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11285.76

		全部



		備註：契約第1條記載361地號土地使用面積5326.26平方公尺，為361、361-1地號土地合併計算面積。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65號
原      告  兆明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鎧兆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代理人    謝孟高律師
            施正峻律師
            賴奕霖律師
被      告  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法定代理人  游振雄  
訴訟代理人  陳銘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附表所示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台幣182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
如以新台幣546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就附表所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於民國109年3月31日
    簽訂「員林市公所阿寶坑垃圾衛生掩埋場標租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下稱系爭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租
    賃期間自109年2月21日至119年1月20日止，每年固定租金新
    台幣(下同)90萬元，並以每年2期繳納（即半年1次）之方式
    給付45萬元，並約定原告於簽約後12個月内即110年2月20日
    止須完成標的及容量施作，然可延長1年之期限，惟若非可
    歸責於原告之事由則不在此限。
  ㈡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於109年12月23日發函，要求原告須依水土
    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相關規定取得主管機關同意，
    被告公文函復無法提供原告所需資料，原告僅能自行向彰化
    縣政府為後續申請作業。因原告標的及容量施作履約期限將
    屆滿，被告於110年1月28日發函同意該標的及容量施作期限
    展延1年至111年2月20日。而於111年2月20日期限將屆滿之
    時，彰化縣政府仍遲未核發水土保持審核通過之函文，原告
    於111年1月26日再度請求被告展延完工期限1年，被告不同
    意再次展延，並要求原告支付懲罰性違約金，計算式為逾履
    約期限，按每日1,000元金額計算懲罰性違約金，嗣後原告
    提出各項行政申設辦理計畫改善方案，並經被告函復同意逾
    期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
  ㈢上述逾期改善案時程即將屆滿之時，彰化縣政府仍未核可或
    駁回水土保持計畫，使原告無法順利進行水土保持計畫之施
    作。被告竟發函告知原告終止租約，並不發還200萬元履約
    保證金，另要求原告給付土地租金315,489元及懲罰性違約
    金31萬元。惟此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無法於逾期改善
    時程内完成施工，被告終止租約，並請求賠償相關金額，已
    侵害原告權利，而受有損害。
  ㈣先位部分：
　1.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款約定，若非可歸
    責於乙方（原告）之事由，而未於期限内完成標的及容量施
    作工程，甲方（被告）應不得任意終止租約，甲方應續予履
    行租約之内容。被告係以原告未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規定
    辦理，經被告定相當期限仍未辦理，主張終止租約。惟原告
    111年3月29日函說明各項行政申設辦理期程即提及「三、承
    上，因本公司刻正辧理彰化縣政府水土保持計畫相關審核申
    請中，該權責單位尚未能確定完成日期，惟此本公司先行按
    照接續之行政申設流程提出預計專案期程(詳如附件說明）
    ，係預計於111年4月10日進行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 (施
    工預計90日曆天)…」等語，故所提交預計專案期程係以預計
    彰化縣政府於111年4月10日前審核通過水土保持計畫，而得
    進行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為前提。原告於110年8月3日
    檢送系爭土地水土保持計畫至彰化縣政府，經彰化縣政府以
    110年10月14日府水保字第1100365462號函請社團法人台中
    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下稱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審查
    ，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以111年4月21日函復彰化縣政府
    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准予通過後，彰化縣政府遲至112年1
    月31日始核定水土保持計畫，致使原告遲遲未能進行水土保
    持工程及驗收作業。是原告無法完成標的及容量施作工程，
     係因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被告不得任意主張終止系爭
    契約。依民法第230條、第423條規定，原告係因不可歸責於
    己之事由，而致遲延給付，自不應負遲延責任。
　2.原告於完成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後，開始施作系爭工程
    ，預估僅需180個工作天完工，原告無法完工之原因係因彰
    化縣政府遲未核定水土保持計畫，導致原告無法合法開始施
    作。原告於開始施作本件太陽光發電系統，簽約後需先向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申請審查，原告於109
    年4月22日向台電公司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並聯審查申請
    ，台電公司於109年6月1日始函復原告審查通過。原告於109
    年5月25日已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3項行文至彰化縣政府審核
    ，經彰化縣政府於109年6月1日函復須變更租賃標的之土地
    使用地類別，惟被告109年7月27日始函復完成土地使用地類
    變更。原告於109年11月26日行文至彰化縣環保局，彰化縣
    環保局至109年12月23日始函復原告開發系爭契約須依水土
    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取得彰化縣政府同意後始得施
    作，此事實顯非兩造締約時所得預見。被告亦於109年12月1
    1日函復請原告辦理發電系統建置前各項許可之申請，然原
    告後續辦理興辦事業計畫、水土保持計畫，因彰化縣政府遲
    未核可或駁回，致無法施作而程序延宕，乃不可歸責於原告
    ，被告竟據此原因終止契約、沒收履約保證金，顯違反系爭
    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亦有違誠信原則。爰依民法423條規
    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
  ㈤備位部分：倘認系爭契約業經終止而不存在（假設語氣，非
    自認），然租賃物現已由被告占有使用，原告亦無債務不履
    行情事，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履約保證金之退還
    ：至本契約期約結束後90日内，由乙方申請退還。」，為此
    請求被告返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等語。
  ㈥聲明：
　1.先位聲明：①被告應將附表所示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②請
    准宣告假執行。
　2.備位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②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答辯：
　㈠兩造於109年2月21日簽立契約(原告起訴狀載為109年3月31日
    並非事實)，原告依約應於110年2月20日完成標的及容量之
    施作。期限屆至前，原告申請展延，被告同意依約延長1年
    至111年2月20日。延長1年期限屆至前，原告於111年1月26
    日再度函請展延300日曆天至111年12月16日，被告於111年2
    月14日以本案之簽約日(109年2月21日)及第一次展延函文同
    意(110年1月28日)皆為COVID-19疫情發生之後，難謂不可預
    見而不同意展延。被告於111年3月2日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
    項及第12條約定催告原告改善。原告於111年3月10日函復預
    估辦理期程，並表示已逾111年2月20日之契約完工期限，請
    被告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規定辦理(亦即原告同意依該條
    規定每日支付1,000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然被告認原告改善
    過於簡略，要求原告詳細述明改善期程內容及積極辦理施設
    建置事證。原告遂再於111年3月29日函復說明各項行政申設
    辦理期程、提出預計期程表明於111年12月27日完成台電公
    司掛錶及併聯試運轉作業並再次表示已逾111年2月20日之契
    約完工期限，請被告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約定辦理。被告
    遂於111年4月22日函復同意逾期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
    ，屆時仍未改善完成立即終止租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
    亦不予發還。被告前雖不同意原告展延，然依約通知原告改
    善，原告提出具體改善時程後，被告亦同意逾期改善時程至
    111年12月27日(甚至晚於原告111年1月26日函請展延300日
    曆天至111年12月16日)，然仍告知屆時如未改善完成立即終
    止租約。被告已依約延長1年，延長1年後又同意原告改善期
    限至111年12月27日，仍無法依約完成方終止契約，被告自
    得依約終止系爭契約，系爭契約業已終止，原告先位請求將
    承租土地交付使用收益，自無理由。
　㈡原告應證明其主張係非可歸責於其事由，導致未能於系爭契
    約第4條約定期間完成太陽光電系統設置之事實。原告所指
    疫情影響，依衛生福利部COVID-19防疫關鍵決策時間軸網頁
    https://covid19.mohw.gov.tw/ch/sp-timeline0-205.html
    ，109年1月15日嚴重特殊性傳染性肺炎即列為台灣第五類法
    定傳染病、1月15日即完成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三級開設
    、1月21日台灣首例確診病例、2月2日中央即發佈高中職以
    下學校延後2週開學。系爭契約於109年2月21日簽立為COVID
    -19疫情發生之後，原告對疫情難謂不可預見。再依系爭契
    約時程1年屆至後予以展延1年至111年2月20日，展延屆至後
    又給被告改善至111年12月27日，亦即已給原告2年又10月7
    天之期限，原告仍無法完成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完成太陽光
    電系統設置，難謂無可歸責事由。
　㈢否認原告稱事後始知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取得同意方可施作，非締約時所得預見之事實。依目前政府
    電子採購網上財物出租查詢，仍可查詢到本件工程之招標資
    料。依上開資料附加說明第5點「前項租賃標的清冊土地之
    現況由投標人親至現場觀看，並自行評估是否得設置太陽光
    電發電系統。投標人應於投標前親赴現場勘察，瞭解現有土
    地現況，並洽詢台電公司彰化區營業處可併聯容量，且應詳
    閱本須知、契約書草案及相關附件、投標、開標或得標後不
    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抗辯。凡參與投標者，均視已對現況及招
    標各項文件規定與內容確實瞭解，並同意遵守。」。再依系
    爭工程投標須知第3點：標租範圍㈠載明員林市公所阿寶坑垃
    圾衛生掩埋場之基地地號員草段361、363、364、365、366
    、367、372、373地號，使用分區均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
    地類別均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共計29,798.54平方公尺，
    地上密布雜木及牧草，地下為垃圾場。㈡如於建置過程有涉
    及任何相關法規要求，需申請雜照、水土保持、興辦事業計
    畫其他規範時，一律由得標廠商自行依循法規所規定之內容
    申請進行，衍生費用一律由得標廠商自行負擔。㈣前項租賃
    標的地點現況由投標人親至現場觀看。投標人應於投標前自
    行赴現場勘察，瞭解現況，並應詳閱本須知、彰化縣縣管公
    有房舍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契約書草案
    及相關附件。投標、開標或得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抗辯
    。凡參與投標者，均視已對現況及招標各項文件規定與內容
    確實瞭解，並同意遵守。投標、開標或得標後不得以任何理
    由提出抗辯。系爭工程位於員林市與芬園鄉之八卦山脈山坡
    上，原告具太陽能電廠之建設、營造之設計與監造能力(原
    告提供之服務建議書上之記載)，於投標前由相關招標資料
    、投標須知、契約書草案及至現場勘查，即可知悉施工地點
    位於山坡地保育區依相關法規會有水土保持、興辦事業計畫
    之申請，對於應辦事項須於簽約後12個月內完成標的及容量
    之施作(可延長1年)均有所預見，原告應有為審慎評估後方
    而為投標。原告稱事後始知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
    用條例取得同意方可施作，非締約時所得預見，顯為事後卸
    責之詞。
　㈣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兩造於109年2月21日簽立契約
    ，依約原告應於110年2月20日完成標的及容量之施作，縱可
    延長1年，亦僅能延長至111年2月20日，原告於110年8月3日
    始向彰化縣政府提出水土保持計畫審查，此時距至多延長1
    年之期限111年2月20日僅剩6個月餘（尚不包含水土保持審
    查之期程）。原告所提之水土保持計畫，彰化縣政府委託台
    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審查，經該公會要求修正3次，經過
    數次審查方通過，審查期間逾6個月（110年10月14日至111
    年4月21日），縱無彰化縣政府審查需釐清其他目的事業開
    發案件位置重疊之問題，原告亦已逾原定契約之時程。故原
    告於簽約後近1年6個月方提出水土保持計畫申請審查，自有
    可歸責事由，原告辯稱事後始知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
    育利用條例取得同意方可施作，非締約時所得預見，並非事
    實。　　
  ㈤被告經2年又10月7天之期限仍無法依系爭契約第4條規定完成
    太陽光電系統設置，遠逾契約所約定1年時間，被告自得依
    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約定終止契約，沒收履
    約保證金，原告備位請求顯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爭點整理：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1.兩造約定原告向被告租賃掩埋場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租賃期間自109年2月21日起至119年1月20日止，每年租金
    90萬元，原告已繳納履約保證金200萬元，兩造於109年2月2
    1日簽訂系爭契約。
  2.兩造約定原告於簽約後12個月內即110年2月20日止須完成標
    的及容量施作（可延長1年），非歸責於原告之事由不在此
    限。
  3.彰化縣環保局於109年12月23日發函要求原告須依水土保持
    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規定取得主管機關之同意（卷第
    35-36頁），原告於110年8月3日向彰化縣政府提出水土保持
    計畫審查。
  4.被告於110年1月28日發函同意該標的及容量施作期限展延1
    年至111年2月20日（卷第39頁）。
  5.原告於111年1月26日函請被告展延完工期限1年，被告於111
    年2月14日函覆不同意再次展延（卷第43頁）。
  6.被告於111年3月2日催告原告改善，原告分別於111年3月10
    日及111年3月29日函復改善事項。
  7.被告於111年4月22日函復同意原告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
    日（卷第49頁）。
  8.被告於112年1月9日發函終止系爭契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
    不予發還（卷第51-2頁）。
  9.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以111年4月21日函復彰化縣政府建
    議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准予通過(卷第55-56頁)，彰化縣政府
    於112年1月31日核定水土保持計畫(卷第57頁)。
  ㈡本件爭點：
  1.系爭契約是否已終止？原告請求被告交付系爭土地使用有無
    理由？
　2.原告請求被告發還保證金200萬元，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系爭契約日期記載為109年3月3
    1日），約定原告向被告租用系爭土地，租賃期間自109年2
    月21日至119年1月20日止，約定原告於簽約後12個月内即11
    0年2月20日止須完成系爭工程標的及容量施作，然可延長1
    年之期限，原告已繳納履約保證金200萬元等事實，業據其
    提出系爭契約（卷第23-34頁）、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
    本、照片（卷第71-89頁）等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應
    堪認真實。又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租賃範圍為附表編號1、3-
    9等8筆土地，未記載附表編號2之361-1地號土地，惟契約記
    載之361地號土地使用面積5326.26平方公尺，為361、361-1
    地號土地合併計算面積，堪認原告承租範圍包括附表編號2
    之361-1地號土地。
　㈡次查，被告於111年4月22日發函予原告，同意逾期改善時程
    至111年12月27日，屆時仍未改善完成立即終止租約，履約
    保證金(200萬元)亦不予發還。因原告未於期限內完成系爭
    工程，被告於112年1月9日發函予原告終止系爭契約，履約
    保證金200萬元不予發還等事實，有原告所提被告111年4月2
    2日函、112年1月9日函等為證（卷第49、51-2頁），且為兩
    造所不爭執。
　㈢按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乙方（原告）應以甲方（被告
    ）同意之標的及容量進行施作，最遲於簽約後12個月内完成
    (可延長1年）。（非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不在此限)」、第1
    2條第1項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逕行終止契約：
    1.乙方未依本契約第1、4、5條(其中任一條者)規定辦理，
    經甲方定相當期限，催告乙方改善，而逾期未改善時者，甲
    方立即終止租約。」。原告主張其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始未於期限內完成乙情，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兩造簽訂系爭契約後，彰化縣環保局於109年12月23日發函
    要求原告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規定取得
    主管機關之同意，原告於110年8月3日向彰化縣政府提出水
    土保持計畫審查，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以111年4月21日
    函復彰化縣政府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書准予通過，彰化縣政
    府於112年1月31日核定等情，有彰化縣環保局於109年12月2
    3日函（卷第35-36頁）、原告110年8月3日函（卷第404頁）
    、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111年4月21日函(卷第55-56頁)
    、彰化縣政府112年1月31日函（卷第57頁)可稽。
　2.本件經向彰化縣政府查詢原告申請案件作成准駁行政處分之
    期間及相關規定，彰化縣政府113年3月20日函復說明「二、
    …㈠依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14條規定『水土保持申
    請書件之核定或審定，應自水土保持義務人繳交審查費之日
    起30日內完成，必要時得予延長，…第一項之審查，如需與
    環境影響評估及土地使用聯席審議者，其審查期限不受前二
    項規定限制』，據此，水土保持計畫申請案件自申請之日起
    算，其審核作業時間係視個案情況於無待釐清事項後才予作
    成准駁行政處分。㈡…依據本案水土保持申請書委託審查技術
    服務契約第7條規定之工作期程，『社團法人台中市水土保持
    技師公會』應於本府委託審查函文之次日起15個工作天內完
    成審查作業。另依據農業部（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9年9
    月15日農授水保字第0991872038號函所述，主管機關將所受
    理水土保持申請書件委託相關機關、機構或團體代為審查，
    僅限於協助技術性審查之一般事務工作，受託單位所為之審
    查意見及結論，僅函供委託機關參考，而最後准駁之行政處
    分，仍由委託之主管機關為之。㈢…本案爰因於本府收受『社
    團法人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准
    予通過之函文後，查旨揭該數筆地號土地尚與本府其他目的
    事業開發案件位置重疊需釐清，故本案俟無待釐清事項後才
    予作成准駁行政處分。」等語(卷第207-208頁)。又依彰化
    縣政府113年6月27日函所附資料（卷第263-404頁），於台
    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111年4月21日通過後至彰化縣政府於
    112年1月31日核定期間未見有何其他待審查資料。
　3.再依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113年7月8日函所附審查往來
    紀錄文件（卷第405-449頁），彰化縣政府係於110年10月15
    日送達委託審查，該公會32個工作天始完成審查（卷第407
    頁），已逾前述15個工作天。又彰化縣政府係於110年8月26
    日通知原告繳費，於110年1月至8月委外各外審單位審查，
    有前揭彰化縣政府函所附資料可稽（卷第389-401頁），上
    開委外審查單位亦應於15個工作天完成審查，可認至遲於11
    0年年底應可完成。則彰化縣政府於112年1月31日始核定水
    土保持計畫，顯逾前述規定應自水土保持義務人繳交審查費
    之日起30日內完成之日期甚久，其原因不論係因委外審查或
    彰化縣政府核定作業所致，均可認係屬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
    由。本件既符合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應於期限內完成之
    除外事由，被告即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終止系
    爭契約。
  ㈣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
    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
    ，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兩造間所訂系爭契約既未終止，
    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
    自屬有據。
　㈤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依民法第42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
    爭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先
    位之訴有理由，其備位之訴請求原告返還保證金200萬元，
    即無裁判必要。　
五、原告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
    之，並依職權酌定相當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羅秀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卓俊杰
附表
編號 土地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4384.79 全部   2  彰化縣○○市○○段00000地號 941.47 全部   3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2978.16 全部   4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2360.44 全部   5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1000.59 全部   6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1000.48 全部   7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1000.56 全部   8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4846.29 全部   9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11285.76 全部 備註：契約第1條記載361地號土地使用面積5326.26平方公尺，為361、361-1地號土地合併計算面積。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65號
原      告  兆明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鎧兆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代理人    謝孟高律師
            施正峻律師
            賴奕霖律師
被      告  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法定代理人  游振雄  
訴訟代理人  陳銘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附表所示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台幣182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546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就附表所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於民國109年3月31日簽訂「員林市公所阿寶坑垃圾衛生掩埋場標租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下稱系爭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租賃期間自109年2月21日至119年1月20日止，每年固定租金新台幣(下同)90萬元，並以每年2期繳納（即半年1次）之方式給付45萬元，並約定原告於簽約後12個月内即110年2月20日止須完成標的及容量施作，然可延長1年之期限，惟若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則不在此限。
  ㈡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於109年12月23日發函，要求原告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相關規定取得主管機關同意，被告公文函復無法提供原告所需資料，原告僅能自行向彰化縣政府為後續申請作業。因原告標的及容量施作履約期限將屆滿，被告於110年1月28日發函同意該標的及容量施作期限展延1年至111年2月20日。而於111年2月20日期限將屆滿之時，彰化縣政府仍遲未核發水土保持審核通過之函文，原告於111年1月26日再度請求被告展延完工期限1年，被告不同意再次展延，並要求原告支付懲罰性違約金，計算式為逾履約期限，按每日1,000元金額計算懲罰性違約金，嗣後原告提出各項行政申設辦理計畫改善方案，並經被告函復同意逾期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
  ㈢上述逾期改善案時程即將屆滿之時，彰化縣政府仍未核可或駁回水土保持計畫，使原告無法順利進行水土保持計畫之施作。被告竟發函告知原告終止租約，並不發還200萬元履約保證金，另要求原告給付土地租金315,489元及懲罰性違約金31萬元。惟此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無法於逾期改善時程内完成施工，被告終止租約，並請求賠償相關金額，已侵害原告權利，而受有損害。
  ㈣先位部分：
　1.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款約定，若非可歸責於乙方（原告）之事由，而未於期限内完成標的及容量施作工程，甲方（被告）應不得任意終止租約，甲方應續予履行租約之内容。被告係以原告未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規定辦理，經被告定相當期限仍未辦理，主張終止租約。惟原告111年3月29日函說明各項行政申設辦理期程即提及「三、承上，因本公司刻正辧理彰化縣政府水土保持計畫相關審核申請中，該權責單位尚未能確定完成日期，惟此本公司先行按照接續之行政申設流程提出預計專案期程(詳如附件說明），係預計於111年4月10日進行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 (施工預計90日曆天)…」等語，故所提交預計專案期程係以預計彰化縣政府於111年4月10日前審核通過水土保持計畫，而得進行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為前提。原告於110年8月3日檢送系爭土地水土保持計畫至彰化縣政府，經彰化縣政府以110年10月14日府水保字第1100365462號函請社團法人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下稱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審查，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以111年4月21日函復彰化縣政府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准予通過後，彰化縣政府遲至112年1月31日始核定水土保持計畫，致使原告遲遲未能進行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是原告無法完成標的及容量施作工程， 係因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被告不得任意主張終止系爭契約。依民法第230條、第423條規定，原告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致遲延給付，自不應負遲延責任。
　2.原告於完成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後，開始施作系爭工程，預估僅需180個工作天完工，原告無法完工之原因係因彰化縣政府遲未核定水土保持計畫，導致原告無法合法開始施作。原告於開始施作本件太陽光發電系統，簽約後需先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申請審查，原告於109年4月22日向台電公司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並聯審查申請，台電公司於109年6月1日始函復原告審查通過。原告於109年5月25日已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3項行文至彰化縣政府審核，經彰化縣政府於109年6月1日函復須變更租賃標的之土地使用地類別，惟被告109年7月27日始函復完成土地使用地類變更。原告於109年11月26日行文至彰化縣環保局，彰化縣環保局至109年12月23日始函復原告開發系爭契約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取得彰化縣政府同意後始得施作，此事實顯非兩造締約時所得預見。被告亦於109年12月11日函復請原告辦理發電系統建置前各項許可之申請，然原告後續辦理興辦事業計畫、水土保持計畫，因彰化縣政府遲未核可或駁回，致無法施作而程序延宕，乃不可歸責於原告，被告竟據此原因終止契約、沒收履約保證金，顯違反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亦有違誠信原則。爰依民法42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
  ㈤備位部分：倘認系爭契約業經終止而不存在（假設語氣，非自認），然租賃物現已由被告占有使用，原告亦無債務不履行情事，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履約保證金之退還：至本契約期約結束後90日内，由乙方申請退還。」，為此請求被告返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等語。
  ㈥聲明：
　1.先位聲明：①被告應將附表所示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②請准宣告假執行。
　2.備位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②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兩造於109年2月21日簽立契約(原告起訴狀載為109年3月31日並非事實)，原告依約應於110年2月20日完成標的及容量之施作。期限屆至前，原告申請展延，被告同意依約延長1年至111年2月20日。延長1年期限屆至前，原告於111年1月26日再度函請展延300日曆天至111年12月16日，被告於111年2月14日以本案之簽約日(109年2月21日)及第一次展延函文同意(110年1月28日)皆為COVID-19疫情發生之後，難謂不可預見而不同意展延。被告於111年3月2日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及第12條約定催告原告改善。原告於111年3月10日函復預估辦理期程，並表示已逾111年2月20日之契約完工期限，請被告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規定辦理(亦即原告同意依該條規定每日支付1,000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然被告認原告改善過於簡略，要求原告詳細述明改善期程內容及積極辦理施設建置事證。原告遂再於111年3月29日函復說明各項行政申設辦理期程、提出預計期程表明於111年12月27日完成台電公司掛錶及併聯試運轉作業並再次表示已逾111年2月20日之契約完工期限，請被告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約定辦理。被告遂於111年4月22日函復同意逾期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屆時仍未改善完成立即終止租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亦不予發還。被告前雖不同意原告展延，然依約通知原告改善，原告提出具體改善時程後，被告亦同意逾期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甚至晚於原告111年1月26日函請展延300日曆天至111年12月16日)，然仍告知屆時如未改善完成立即終止租約。被告已依約延長1年，延長1年後又同意原告改善期限至111年12月27日，仍無法依約完成方終止契約，被告自得依約終止系爭契約，系爭契約業已終止，原告先位請求將承租土地交付使用收益，自無理由。
　㈡原告應證明其主張係非可歸責於其事由，導致未能於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期間完成太陽光電系統設置之事實。原告所指疫情影響，依衛生福利部COVID-19防疫關鍵決策時間軸網頁https://covid19.mohw.gov.tw/ch/sp-timeline0-205.html，109年1月15日嚴重特殊性傳染性肺炎即列為台灣第五類法定傳染病、1月15日即完成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三級開設、1月21日台灣首例確診病例、2月2日中央即發佈高中職以下學校延後2週開學。系爭契約於109年2月21日簽立為COVID-19疫情發生之後，原告對疫情難謂不可預見。再依系爭契約時程1年屆至後予以展延1年至111年2月20日，展延屆至後又給被告改善至111年12月27日，亦即已給原告2年又10月7天之期限，原告仍無法完成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完成太陽光電系統設置，難謂無可歸責事由。
　㈢否認原告稱事後始知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取得同意方可施作，非締約時所得預見之事實。依目前政府電子採購網上財物出租查詢，仍可查詢到本件工程之招標資料。依上開資料附加說明第5點「前項租賃標的清冊土地之現況由投標人親至現場觀看，並自行評估是否得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投標人應於投標前親赴現場勘察，瞭解現有土地現況，並洽詢台電公司彰化區營業處可併聯容量，且應詳閱本須知、契約書草案及相關附件、投標、開標或得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抗辯。凡參與投標者，均視已對現況及招標各項文件規定與內容確實瞭解，並同意遵守。」。再依系爭工程投標須知第3點：標租範圍㈠載明員林市公所阿寶坑垃圾衛生掩埋場之基地地號員草段361、363、364、365、366、367、372、373地號，使用分區均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均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共計29,798.54平方公尺，地上密布雜木及牧草，地下為垃圾場。㈡如於建置過程有涉及任何相關法規要求，需申請雜照、水土保持、興辦事業計畫其他規範時，一律由得標廠商自行依循法規所規定之內容申請進行，衍生費用一律由得標廠商自行負擔。㈣前項租賃標的地點現況由投標人親至現場觀看。投標人應於投標前自行赴現場勘察，瞭解現況，並應詳閱本須知、彰化縣縣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契約書草案及相關附件。投標、開標或得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抗辯。凡參與投標者，均視已對現況及招標各項文件規定與內容確實瞭解，並同意遵守。投標、開標或得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抗辯。系爭工程位於員林市與芬園鄉之八卦山脈山坡上，原告具太陽能電廠之建設、營造之設計與監造能力(原告提供之服務建議書上之記載)，於投標前由相關招標資料、投標須知、契約書草案及至現場勘查，即可知悉施工地點位於山坡地保育區依相關法規會有水土保持、興辦事業計畫之申請，對於應辦事項須於簽約後12個月內完成標的及容量之施作(可延長1年)均有所預見，原告應有為審慎評估後方而為投標。原告稱事後始知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取得同意方可施作，非締約時所得預見，顯為事後卸責之詞。
　㈣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兩造於109年2月21日簽立契約，依約原告應於110年2月20日完成標的及容量之施作，縱可延長1年，亦僅能延長至111年2月20日，原告於110年8月3日始向彰化縣政府提出水土保持計畫審查，此時距至多延長1年之期限111年2月20日僅剩6個月餘（尚不包含水土保持審查之期程）。原告所提之水土保持計畫，彰化縣政府委託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審查，經該公會要求修正3次，經過數次審查方通過，審查期間逾6個月（110年10月14日至111年4月21日），縱無彰化縣政府審查需釐清其他目的事業開發案件位置重疊之問題，原告亦已逾原定契約之時程。故原告於簽約後近1年6個月方提出水土保持計畫申請審查，自有可歸責事由，原告辯稱事後始知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取得同意方可施作，非締約時所得預見，並非事實。　　
  ㈤被告經2年又10月7天之期限仍無法依系爭契約第4條規定完成太陽光電系統設置，遠逾契約所約定1年時間，被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約定終止契約，沒收履約保證金，原告備位請求顯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爭點整理：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1.兩造約定原告向被告租賃掩埋場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租賃期間自109年2月21日起至119年1月20日止，每年租金90萬元，原告已繳納履約保證金200萬元，兩造於109年2月21日簽訂系爭契約。
  2.兩造約定原告於簽約後12個月內即110年2月20日止須完成標的及容量施作（可延長1年），非歸責於原告之事由不在此限。
  3.彰化縣環保局於109年12月23日發函要求原告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規定取得主管機關之同意（卷第35-36頁），原告於110年8月3日向彰化縣政府提出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4.被告於110年1月28日發函同意該標的及容量施作期限展延1年至111年2月20日（卷第39頁）。
  5.原告於111年1月26日函請被告展延完工期限1年，被告於111年2月14日函覆不同意再次展延（卷第43頁）。
  6.被告於111年3月2日催告原告改善，原告分別於111年3月10日及111年3月29日函復改善事項。
  7.被告於111年4月22日函復同意原告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卷第49頁）。
  8.被告於112年1月9日發函終止系爭契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不予發還（卷第51-2頁）。
  9.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以111年4月21日函復彰化縣政府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准予通過(卷第55-56頁)，彰化縣政府於112年1月31日核定水土保持計畫(卷第57頁)。
  ㈡本件爭點：
  1.系爭契約是否已終止？原告請求被告交付系爭土地使用有無理由？
　2.原告請求被告發還保證金200萬元，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系爭契約日期記載為109年3月31日），約定原告向被告租用系爭土地，租賃期間自109年2月21日至119年1月20日止，約定原告於簽約後12個月内即110年2月20日止須完成系爭工程標的及容量施作，然可延長1年之期限，原告已繳納履約保證金200萬元等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卷第23-34頁）、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照片（卷第71-89頁）等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認真實。又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租賃範圍為附表編號1、3-9等8筆土地，未記載附表編號2之361-1地號土地，惟契約記載之361地號土地使用面積5326.26平方公尺，為361、361-1地號土地合併計算面積，堪認原告承租範圍包括附表編號2之361-1地號土地。
　㈡次查，被告於111年4月22日發函予原告，同意逾期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屆時仍未改善完成立即終止租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亦不予發還。因原告未於期限內完成系爭工程，被告於112年1月9日發函予原告終止系爭契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不予發還等事實，有原告所提被告111年4月22日函、112年1月9日函等為證（卷第49、51-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㈢按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乙方（原告）應以甲方（被告）同意之標的及容量進行施作，最遲於簽約後12個月内完成(可延長1年）。（非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不在此限)」、第12條第1項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逕行終止契約：1.乙方未依本契約第1、4、5條(其中任一條者)規定辦理，經甲方定相當期限，催告乙方改善，而逾期未改善時者，甲方立即終止租約。」。原告主張其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始未於期限內完成乙情，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兩造簽訂系爭契約後，彰化縣環保局於109年12月23日發函要求原告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規定取得主管機關之同意，原告於110年8月3日向彰化縣政府提出水土保持計畫審查，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以111年4月21日函復彰化縣政府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書准予通過，彰化縣政府於112年1月31日核定等情，有彰化縣環保局於109年12月23日函（卷第35-36頁）、原告110年8月3日函（卷第404頁）、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111年4月21日函(卷第55-56頁)、彰化縣政府112年1月31日函（卷第57頁)可稽。
　2.本件經向彰化縣政府查詢原告申請案件作成准駁行政處分之期間及相關規定，彰化縣政府113年3月20日函復說明「二、…㈠依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14條規定『水土保持申請書件之核定或審定，應自水土保持義務人繳交審查費之日起30日內完成，必要時得予延長，…第一項之審查，如需與環境影響評估及土地使用聯席審議者，其審查期限不受前二項規定限制』，據此，水土保持計畫申請案件自申請之日起算，其審核作業時間係視個案情況於無待釐清事項後才予作成准駁行政處分。㈡…依據本案水土保持申請書委託審查技術服務契約第7條規定之工作期程，『社團法人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應於本府委託審查函文之次日起15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作業。另依據農業部（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9年9月15日農授水保字第0991872038號函所述，主管機關將所受理水土保持申請書件委託相關機關、機構或團體代為審查，僅限於協助技術性審查之一般事務工作，受託單位所為之審查意見及結論，僅函供委託機關參考，而最後准駁之行政處分，仍由委託之主管機關為之。㈢…本案爰因於本府收受『社團法人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准予通過之函文後，查旨揭該數筆地號土地尚與本府其他目的事業開發案件位置重疊需釐清，故本案俟無待釐清事項後才予作成准駁行政處分。」等語(卷第207-208頁)。又依彰化縣政府113年6月27日函所附資料（卷第263-404頁），於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111年4月21日通過後至彰化縣政府於112年1月31日核定期間未見有何其他待審查資料。
　3.再依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113年7月8日函所附審查往來紀錄文件（卷第405-449頁），彰化縣政府係於110年10月15日送達委託審查，該公會32個工作天始完成審查（卷第407頁），已逾前述15個工作天。又彰化縣政府係於110年8月26日通知原告繳費，於110年1月至8月委外各外審單位審查，有前揭彰化縣政府函所附資料可稽（卷第389-401頁），上開委外審查單位亦應於15個工作天完成審查，可認至遲於110年年底應可完成。則彰化縣政府於112年1月31日始核定水土保持計畫，顯逾前述規定應自水土保持義務人繳交審查費之日起30日內完成之日期甚久，其原因不論係因委外審查或彰化縣政府核定作業所致，均可認係屬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本件既符合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應於期限內完成之除外事由，被告即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終止系爭契約。
  ㈣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兩造間所訂系爭契約既未終止，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自屬有據。
　㈤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依民法第42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先位之訴有理由，其備位之訴請求原告返還保證金200萬元，即無裁判必要。　
五、原告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職權酌定相當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羅秀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卓俊杰
附表
		編號

		土地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4384.79

		全部



		  2 

		彰化縣○○市○○段00000地號

		941.47

		全部



		  3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2978.16

		全部



		  4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2360.44

		全部



		  5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1000.59

		全部



		  6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1000.48

		全部



		  7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1000.56

		全部



		  8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4846.29

		全部



		  9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11285.76

		全部



		備註：契約第1條記載361地號土地使用面積5326.26平方公尺，為361、361-1地號土地合併計算面積。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865號
原      告  兆明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杜鎧兆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代理人    謝孟高律師
            施正峻律師
            賴奕霖律師
被      告  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法定代理人  游振雄  
訴訟代理人  陳銘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附表所示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於原告以新台幣182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546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就附表所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於民國109年3月31日簽訂「員林市公所阿寶坑垃圾衛生掩埋場標租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下稱系爭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租賃期間自109年2月21日至119年1月20日止，每年固定租金新台幣(下同)90萬元，並以每年2期繳納（即半年1次）之方式給付45萬元，並約定原告於簽約後12個月内即110年2月20日止須完成標的及容量施作，然可延長1年之期限，惟若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則不在此限。
  ㈡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於109年12月23日發函，要求原告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相關規定取得主管機關同意，被告公文函復無法提供原告所需資料，原告僅能自行向彰化縣政府為後續申請作業。因原告標的及容量施作履約期限將屆滿，被告於110年1月28日發函同意該標的及容量施作期限展延1年至111年2月20日。而於111年2月20日期限將屆滿之時，彰化縣政府仍遲未核發水土保持審核通過之函文，原告於111年1月26日再度請求被告展延完工期限1年，被告不同意再次展延，並要求原告支付懲罰性違約金，計算式為逾履約期限，按每日1,000元金額計算懲罰性違約金，嗣後原告提出各項行政申設辦理計畫改善方案，並經被告函復同意逾期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
  ㈢上述逾期改善案時程即將屆滿之時，彰化縣政府仍未核可或駁回水土保持計畫，使原告無法順利進行水土保持計畫之施作。被告竟發函告知原告終止租約，並不發還200萬元履約保證金，另要求原告給付土地租金315,489元及懲罰性違約金31萬元。惟此係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無法於逾期改善時程内完成施工，被告終止租約，並請求賠償相關金額，已侵害原告權利，而受有損害。
  ㈣先位部分：
　1.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款約定，若非可歸責於乙方（原告）之事由，而未於期限内完成標的及容量施作工程，甲方（被告）應不得任意終止租約，甲方應續予履行租約之内容。被告係以原告未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規定辦理，經被告定相當期限仍未辦理，主張終止租約。惟原告111年3月29日函說明各項行政申設辦理期程即提及「三、承上，因本公司刻正辧理彰化縣政府水土保持計畫相關審核申請中，該權責單位尚未能確定完成日期，惟此本公司先行按照接續之行政申設流程提出預計專案期程(詳如附件說明），係預計於111年4月10日進行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 (施工預計90日曆天)…」等語，故所提交預計專案期程係以預計彰化縣政府於111年4月10日前審核通過水土保持計畫，而得進行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為前提。原告於110年8月3日檢送系爭土地水土保持計畫至彰化縣政府，經彰化縣政府以110年10月14日府水保字第1100365462號函請社團法人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下稱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審查，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以111年4月21日函復彰化縣政府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准予通過後，彰化縣政府遲至112年1月31日始核定水土保持計畫，致使原告遲遲未能進行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是原告無法完成標的及容量施作工程， 係因不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被告不得任意主張終止系爭契約。依民法第230條、第423條規定，原告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致遲延給付，自不應負遲延責任。
　2.原告於完成水土保持工程及驗收作業後，開始施作系爭工程，預估僅需180個工作天完工，原告無法完工之原因係因彰化縣政府遲未核定水土保持計畫，導致原告無法合法開始施作。原告於開始施作本件太陽光發電系統，簽約後需先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申請審查，原告於109年4月22日向台電公司申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並聯審查申請，台電公司於109年6月1日始函復原告審查通過。原告於109年5月25日已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3項行文至彰化縣政府審核，經彰化縣政府於109年6月1日函復須變更租賃標的之土地使用地類別，惟被告109年7月27日始函復完成土地使用地類變更。原告於109年11月26日行文至彰化縣環保局，彰化縣環保局至109年12月23日始函復原告開發系爭契約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取得彰化縣政府同意後始得施作，此事實顯非兩造締約時所得預見。被告亦於109年12月11日函復請原告辦理發電系統建置前各項許可之申請，然原告後續辦理興辦事業計畫、水土保持計畫，因彰化縣政府遲未核可或駁回，致無法施作而程序延宕，乃不可歸責於原告，被告竟據此原因終止契約、沒收履約保證金，顯違反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亦有違誠信原則。爰依民法42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
  ㈤備位部分：倘認系爭契約業經終止而不存在（假設語氣，非自認），然租賃物現已由被告占有使用，原告亦無債務不履行情事，依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約定「履約保證金之退還：至本契約期約結束後90日内，由乙方申請退還。」，為此請求被告返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等語。
  ㈥聲明：
　1.先位聲明：①被告應將附表所示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②請准宣告假執行。
　2.備位聲明：①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②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兩造於109年2月21日簽立契約(原告起訴狀載為109年3月31日並非事實)，原告依約應於110年2月20日完成標的及容量之施作。期限屆至前，原告申請展延，被告同意依約延長1年至111年2月20日。延長1年期限屆至前，原告於111年1月26日再度函請展延300日曆天至111年12月16日，被告於111年2月14日以本案之簽約日(109年2月21日)及第一次展延函文同意(110年1月28日)皆為COVID-19疫情發生之後，難謂不可預見而不同意展延。被告於111年3月2日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及第12條約定催告原告改善。原告於111年3月10日函復預估辦理期程，並表示已逾111年2月20日之契約完工期限，請被告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規定辦理(亦即原告同意依該條規定每日支付1,000元之懲罰性違約金)。然被告認原告改善過於簡略，要求原告詳細述明改善期程內容及積極辦理施設建置事證。原告遂再於111年3月29日函復說明各項行政申設辦理期程、提出預計期程表明於111年12月27日完成台電公司掛錶及併聯試運轉作業並再次表示已逾111年2月20日之契約完工期限，請被告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約定辦理。被告遂於111年4月22日函復同意逾期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屆時仍未改善完成立即終止租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亦不予發還。被告前雖不同意原告展延，然依約通知原告改善，原告提出具體改善時程後，被告亦同意逾期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甚至晚於原告111年1月26日函請展延300日曆天至111年12月16日)，然仍告知屆時如未改善完成立即終止租約。被告已依約延長1年，延長1年後又同意原告改善期限至111年12月27日，仍無法依約完成方終止契約，被告自得依約終止系爭契約，系爭契約業已終止，原告先位請求將承租土地交付使用收益，自無理由。
　㈡原告應證明其主張係非可歸責於其事由，導致未能於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期間完成太陽光電系統設置之事實。原告所指疫情影響，依衛生福利部COVID-19防疫關鍵決策時間軸網頁https://covid19.mohw.gov.tw/ch/sp-timeline0-205.html，109年1月15日嚴重特殊性傳染性肺炎即列為台灣第五類法定傳染病、1月15日即完成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三級開設、1月21日台灣首例確診病例、2月2日中央即發佈高中職以下學校延後2週開學。系爭契約於109年2月21日簽立為COVID-19疫情發生之後，原告對疫情難謂不可預見。再依系爭契約時程1年屆至後予以展延1年至111年2月20日，展延屆至後又給被告改善至111年12月27日，亦即已給原告2年又10月7天之期限，原告仍無法完成系爭契約第4條約定完成太陽光電系統設置，難謂無可歸責事由。
　㈢否認原告稱事後始知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取得同意方可施作，非締約時所得預見之事實。依目前政府電子採購網上財物出租查詢，仍可查詢到本件工程之招標資料。依上開資料附加說明第5點「前項租賃標的清冊土地之現況由投標人親至現場觀看，並自行評估是否得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投標人應於投標前親赴現場勘察，瞭解現有土地現況，並洽詢台電公司彰化區營業處可併聯容量，且應詳閱本須知、契約書草案及相關附件、投標、開標或得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抗辯。凡參與投標者，均視已對現況及招標各項文件規定與內容確實瞭解，並同意遵守。」。再依系爭工程投標須知第3點：標租範圍㈠載明員林市公所阿寶坑垃圾衛生掩埋場之基地地號員草段361、363、364、365、366、367、372、373地號，使用分區均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均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共計29,798.54平方公尺，地上密布雜木及牧草，地下為垃圾場。㈡如於建置過程有涉及任何相關法規要求，需申請雜照、水土保持、興辦事業計畫其他規範時，一律由得標廠商自行依循法規所規定之內容申請進行，衍生費用一律由得標廠商自行負擔。㈣前項租賃標的地點現況由投標人親至現場觀看。投標人應於投標前自行赴現場勘察，瞭解現況，並應詳閱本須知、彰化縣縣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契約書草案及相關附件。投標、開標或得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抗辯。凡參與投標者，均視已對現況及招標各項文件規定與內容確實瞭解，並同意遵守。投標、開標或得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抗辯。系爭工程位於員林市與芬園鄉之八卦山脈山坡上，原告具太陽能電廠之建設、營造之設計與監造能力(原告提供之服務建議書上之記載)，於投標前由相關招標資料、投標須知、契約書草案及至現場勘查，即可知悉施工地點位於山坡地保育區依相關法規會有水土保持、興辦事業計畫之申請，對於應辦事項須於簽約後12個月內完成標的及容量之施作(可延長1年)均有所預見，原告應有為審慎評估後方而為投標。原告稱事後始知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取得同意方可施作，非締約時所得預見，顯為事後卸責之詞。
　㈣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兩造於109年2月21日簽立契約，依約原告應於110年2月20日完成標的及容量之施作，縱可延長1年，亦僅能延長至111年2月20日，原告於110年8月3日始向彰化縣政府提出水土保持計畫審查，此時距至多延長1年之期限111年2月20日僅剩6個月餘（尚不包含水土保持審查之期程）。原告所提之水土保持計畫，彰化縣政府委託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審查，經該公會要求修正3次，經過數次審查方通過，審查期間逾6個月（110年10月14日至111年4月21日），縱無彰化縣政府審查需釐清其他目的事業開發案件位置重疊之問題，原告亦已逾原定契約之時程。故原告於簽約後近1年6個月方提出水土保持計畫申請審查，自有可歸責事由，原告辯稱事後始知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取得同意方可施作，非締約時所得預見，並非事實。　　
  ㈤被告經2年又10月7天之期限仍無法依系爭契約第4條規定完成太陽光電系統設置，遠逾契約所約定1年時間，被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約定終止契約，沒收履約保證金，原告備位請求顯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爭點整理：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1.兩造約定原告向被告租賃掩埋場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租賃期間自109年2月21日起至119年1月20日止，每年租金90萬元，原告已繳納履約保證金200萬元，兩造於109年2月21日簽訂系爭契約。
  2.兩造約定原告於簽約後12個月內即110年2月20日止須完成標的及容量施作（可延長1年），非歸責於原告之事由不在此限。
  3.彰化縣環保局於109年12月23日發函要求原告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規定取得主管機關之同意（卷第35-36頁），原告於110年8月3日向彰化縣政府提出水土保持計畫審查。
  4.被告於110年1月28日發函同意該標的及容量施作期限展延1年至111年2月20日（卷第39頁）。
  5.原告於111年1月26日函請被告展延完工期限1年，被告於111年2月14日函覆不同意再次展延（卷第43頁）。
  6.被告於111年3月2日催告原告改善，原告分別於111年3月10日及111年3月29日函復改善事項。
  7.被告於111年4月22日函復同意原告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卷第49頁）。
  8.被告於112年1月9日發函終止系爭契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不予發還（卷第51-2頁）。
  9.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以111年4月21日函復彰化縣政府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准予通過(卷第55-56頁)，彰化縣政府於112年1月31日核定水土保持計畫(卷第57頁)。
  ㈡本件爭點：
  1.系爭契約是否已終止？原告請求被告交付系爭土地使用有無理由？
　2.原告請求被告發還保證金200萬元，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簽訂系爭契約（系爭契約日期記載為109年3月31日），約定原告向被告租用系爭土地，租賃期間自109年2月21日至119年1月20日止，約定原告於簽約後12個月内即110年2月20日止須完成系爭工程標的及容量施作，然可延長1年之期限，原告已繳納履約保證金200萬元等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卷第23-34頁）、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照片（卷第71-89頁）等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認真實。又系爭契約第1條記載租賃範圍為附表編號1、3-9等8筆土地，未記載附表編號2之361-1地號土地，惟契約記載之361地號土地使用面積5326.26平方公尺，為361、361-1地號土地合併計算面積，堪認原告承租範圍包括附表編號2之361-1地號土地。
　㈡次查，被告於111年4月22日發函予原告，同意逾期改善時程至111年12月27日，屆時仍未改善完成立即終止租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亦不予發還。因原告未於期限內完成系爭工程，被告於112年1月9日發函予原告終止系爭契約，履約保證金200萬元不予發還等事實，有原告所提被告111年4月22日函、112年1月9日函等為證（卷第49、51-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㈢按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乙方（原告）應以甲方（被告）同意之標的及容量進行施作，最遲於簽約後12個月内完成(可延長1年）。（非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不在此限)」、第12條第1項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逕行終止契約：1.乙方未依本契約第1、4、5條(其中任一條者)規定辦理，經甲方定相當期限，催告乙方改善，而逾期未改善時者，甲方立即終止租約。」。原告主張其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始未於期限內完成乙情，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1.兩造簽訂系爭契約後，彰化縣環保局於109年12月23日發函要求原告須依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規定取得主管機關之同意，原告於110年8月3日向彰化縣政府提出水土保持計畫審查，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以111年4月21日函復彰化縣政府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書准予通過，彰化縣政府於112年1月31日核定等情，有彰化縣環保局於109年12月23日函（卷第35-36頁）、原告110年8月3日函（卷第404頁）、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111年4月21日函(卷第55-56頁)、彰化縣政府112年1月31日函（卷第57頁)可稽。
　2.本件經向彰化縣政府查詢原告申請案件作成准駁行政處分之期間及相關規定，彰化縣政府113年3月20日函復說明「二、…㈠依據水土保持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14條規定『水土保持申請書件之核定或審定，應自水土保持義務人繳交審查費之日起30日內完成，必要時得予延長，…第一項之審查，如需與環境影響評估及土地使用聯席審議者，其審查期限不受前二項規定限制』，據此，水土保持計畫申請案件自申請之日起算，其審核作業時間係視個案情況於無待釐清事項後才予作成准駁行政處分。㈡…依據本案水土保持申請書委託審查技術服務契約第7條規定之工作期程，『社團法人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應於本府委託審查函文之次日起15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作業。另依據農業部（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9年9月15日農授水保字第0991872038號函所述，主管機關將所受理水土保持申請書件委託相關機關、機構或團體代為審查，僅限於協助技術性審查之一般事務工作，受託單位所為之審查意見及結論，僅函供委託機關參考，而最後准駁之行政處分，仍由委託之主管機關為之。㈢…本案爰因於本府收受『社團法人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建議本案水土保持計畫准予通過之函文後，查旨揭該數筆地號土地尚與本府其他目的事業開發案件位置重疊需釐清，故本案俟無待釐清事項後才予作成准駁行政處分。」等語(卷第207-208頁)。又依彰化縣政府113年6月27日函所附資料（卷第263-404頁），於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111年4月21日通過後至彰化縣政府於112年1月31日核定期間未見有何其他待審查資料。
　3.再依台中市水土保持技師公會113年7月8日函所附審查往來紀錄文件（卷第405-449頁），彰化縣政府係於110年10月15日送達委託審查，該公會32個工作天始完成審查（卷第407頁），已逾前述15個工作天。又彰化縣政府係於110年8月26日通知原告繳費，於110年1月至8月委外各外審單位審查，有前揭彰化縣政府函所附資料可稽（卷第389-401頁），上開委外審查單位亦應於15個工作天完成審查，可認至遲於110年年底應可完成。則彰化縣政府於112年1月31日始核定水土保持計畫，顯逾前述規定應自水土保持義務人繳交審查費之日起30日內完成之日期甚久，其原因不論係因委外審查或彰化縣政府核定作業所致，均可認係屬非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本件既符合系爭契約第4條第1項約定應於期限內完成之除外事由，被告即不得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終止系爭契約。
  ㈣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兩造間所訂系爭契約既未終止，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自屬有據。
　㈤綜上所述，原告先位之訴依民法第423條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交付原告使用收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原告先位之訴有理由，其備位之訴請求原告返還保證金200萬元，即無裁判必要。　
五、原告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並依職權酌定相當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羅秀緞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書記官　卓俊杰
附表
編號 土地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1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4384.79 全部   2  彰化縣○○市○○段00000地號 941.47 全部   3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2978.16 全部   4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2360.44 全部   5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1000.59 全部   6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1000.48 全部   7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1000.56 全部   8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4846.29 全部   9 彰化縣○○市○○段000地號 11285.76 全部 備註：契約第1條記載361地號土地使用面積5326.26平方公尺，為361、361-1地號土地合併計算面積。    





